附件1：

平罗县2025年第一批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
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使用计划

为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有关精神，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宁财（农）发〔2021〕268号）文件要求，紧盯脱贫人口增收，持续加强产业和就业帮扶，充分发挥衔接资金使用效益，确保年度重点项目落地见效。结合平罗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工作实际，制定如下资金使用计划。
一、资金分配原则
（一）公开透明。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以下简称自治区衔接资金）的分配、使用在县、乡、村三级主动公开公告，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确保群众知情权。按照“谁管项目、谁用资金、谁负主责”的原则，本次资金直接拨付各乡镇、部门项目实施单位。
[bookmark: OLE_LINK15]（二）聚焦重点。聚焦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更多依靠发展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及自治区一号文件要求，持续加强产业和就业帮扶，重点支持“六特”产业和当地优势特色产业发展、巩固提升农村饮水安全保障水平。不断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提升产业项目带动就业、促进增收实效。
（三）注重绩效。规范设立项目绩效目标，加强项目绩效目标审核，落实资金使用者的绩效管理主体责任，推动实施项目资金全过程绩效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二、资金来源
按照自治区财政厅《关于下达2025年第一批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宁财(农）指标〔2025〕125号）要求，下达平罗县2025年第一批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2885万元（含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300万元）。
三、项目来源及资金使用计划
本次自治区衔接资金分配，主要用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衔接推进乡村振兴任务、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项目。具体安排如下：
1.就业补贴项目，安排资金200万元。主要用于：对稳定务工6个月以上脱贫人口给予补贴。
2.姚伏镇北营子村、沈渠村壮大村集体经济建设项目，安排资金60万元。主要用于：新建日光温室6座，配套供水、供电、道路等基础设施。
3.城关镇合作村、和平村壮大村集体经济建设项目，安排资金60万元。主要用于：新建现代日光温室8座，配套供水、供电、道路等基础设施。
4.红崖子乡三棵柳村壮大村集体经济建设项目，安排资金30万元。主要用于：新建日光温室3座，配套供水、供电、道路等基础设施。
5.黄渠桥镇西润村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项目，安排资金30万元。主要用于：新建日光温室7座，配套供水、供电、道路等基础设施。
6.宝丰镇镇关村壮大村集体经济建设项目，安排资金30万元。主要用于：维修改造现有羊舍10栋、新建消毒池1座、新建大门1座、更换室内门2个，配套其他附属设施。
7.灵沙乡统一村壮大村集体经济建设项目，安排资金30万元。主要用于：新建钢结构生产车间506平方米，现有生产车间消防改造725平方米，购置缝纫机30台，混凝土硬化等。
8.渠口乡六中村、永光村壮大村集体经济建设项目，安排资金30万元。主要用于：新建鸽舍9座，建筑面积6525平方米，建设功能用房60平方米，混凝土硬化路684平方米，配套供水、供电、道路等基础设施。
9.红崖子乡王家沟村农产品仓储分拣中心建设项目，安排资金30万元。主要用于：新建仓储分拣车间1座，管理用房1座等。
10.平罗县宝丰镇宝丰村温室建设四期项目，安排资金340万元。主要用于：新建日光温室大棚4栋，实施室外场地硬化、阳光带与沟道整治，并配套建设排盐碱工程、阳光地排水管网及室外给排水、电力、围栏等基础设施。
11.平罗县宝丰镇羊产业品牌创建及黄渠桥镇“羊羔肉”品牌建设项目，安排资金60万元。主要用于：羊产业品牌打造建设及黄渠桥镇“羊羔肉”品牌建设。
12.通伏乡兴林村盐碱地种养循环高值化利用项目,安排资金315万元。主要用于：新建日光温室4座，蚯蚓粪加工车间1座，露地蚯蚓蔬菜养殖92亩，配套水电设施和小型机械。
13.姚伏镇北营子村、沈渠村壮大村集体经济建设项目基础设施配套工程,安排资金40万元。主要用于：换填砂夹石及降水。  
14.灵沙乡肉牛养殖园区功能用房建设项目，安排资金360万元。主要用于：建筑工程：新建功能用房1栋，新建门卫室1间，新建消毒室1间。室外基础服务配套工程：场地、道路硬化5210.89平方米，新建大门3座，新修围墙、消毒通道等；安装路灯14盏；采购实验用冰箱、冰柜、显微镜等检验检疫办公设备。
15.平罗县日光温室建设项目（二期），安排资金1270万元。主要用于：新建种植连栋温室21栋（含连廊）。
四、资金使用要求
（一）精准有效使用资金。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要求，精准安排项目资金，确保资金使用安全高效。各项目实施单位可以按照不超过1%的比例从衔接资金中统筹安排项目管理费，项目管理费主要用于项目前期设计、评审、招标、监理以及验收等与项目管理相关的支出。
（二）加快项目实施进度。按照“资金跟着项目走”的总体原则，加强项目库建设和计划管理工作，各项目实施单位要加快项目建设和资金支付进度，并将项目建设和资金支付进度及时录入全国防返贫监测信息系统。按照时间节点保证项目如期完工，加快竣工验收和财务结算、决算管理。
（三）严格项目资金监管。要加大自治区衔接资金日常监督检查的力度，确保自治区衔接资金支出方向准确，充分发挥纪检监察、审计、财政的监督作用，扩大舆论监督和群众监督，引导群众参与项目决策、实施、监督和管理全过程。认真落实“三级公开”制度，及时将衔接资金政策文件、管理制度、资金分配、项目安排、工作进度等信息向全社会公开，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透明度，实行阳光化运行、常态化公开。
（四）强化项目绩效管理。将绩效管理纳入资金项目管理全过程，未公示、未入库、未设定绩效目标的项目，不得安排使用衔接资金。形成固定资产的项目竣工后要及时确权移交，制定资产经营管理办法，确保资产保值增值、健全长效运行机制，并收集整理项目建设全过程资料，装档成册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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